
 

 司法保護電子報  五月號 五月號 五月號 

「「「「誰來午餐誰來午餐誰來午餐誰來午餐」」」」源起 源起 源起 源起     

     「誰來午餐」關懷活動緣起於去

年的夏季訪視，澎湖分會的榮譽主任

委員郭珍妮與主任委員莊森古帶領訪

視團隊前往車禍癱瘓的李伯伯家中訪

視，李伯伯聽聞榮譽主任委員帶隊家

訪，不禁落下感動的眼淚，他私下透

露檢察長(榮譽主任委員)在大雨中到

家中探訪，使他感到驚喜與溫暖，當

天特地開口為我們哼唱了他最愛的閩

南語歌曲。 

      榮譽主任委員和主任委員是馨生

人不曾想過會出現在自己家裡的「客

人」，因此他們現身關心，使馨生人

燃起對生命的重視。 

「「「「我這兒子我這兒子我這兒子我這兒子........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    

      「誰來午餐」的第一場次，我們

來到陳伯伯與陳媽媽家裡，高齡88歲

的陳伯伯是退休榮民，和62歲的陳媽

媽育有2子，同住的長子在99年間不

幸因為工廠業務過失死亡，原本一家

人平順簡單的生活，卻因長子的意外

過世，頓時變色，少了長子的陪伴，

老夫妻不定期會前往臺灣本島與孝順

的次子一家同住，可是相較於都市生

活，老夫妻仍會期待回到澎湖與老朋

友相聚，其中一位老朋友，就是犯保

澎湖分會的保護志工李月娥，陳伯伯

都稱月娥「嫂子」，月娥自從認輔本

案後，就如同老夫妻的家人一樣，家

訪找不到老夫妻時，月娥總是能知道

老夫妻常去的地方，進而找到他們，

因此特地將老夫妻納為「誰來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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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編輯的話編輯的話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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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

交流平台交流平台交流平台交流平台，，，，因為有您的共因為有您的共因為有您的共因為有您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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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司保護司保護司保護司    

的馨生家庭之一。 

      每回家訪，陳伯伯總是指著牆上掛

滿的全家福相片，一一介紹家人，介紹

到長子時，陳伯伯便語氣落寞地說：

「我這兒子‥可惜了…」，這起被害案

件發生的太突然，來不及和兒子說聲再

見，指著相片上笑容可掬的長子，老父

親表情透露出對長子驟逝的不捨和遺

憾；然而犯罪被害事件的發生已經無法

改變，犯保分會除了提供案家法律協助

等保護服務，也持續在每次家訪中找尋

能給予的支持點。 

沒有血緣關係的團聚沒有血緣關係的團聚沒有血緣關係的團聚沒有血緣關係的團聚    

       活動前夕我們接到通知，參與貴賓

除了澎湖分會的榮譽主任委員郭珍妮和

主任委員莊森古之外，還包括法務部保

護司司長朱兆民、犯保協會執行長王秀

灑及保護司專門委員黎翠蓮。當我們事

先告知老夫妻這項消息，猶記陳伯伯以

他的江蘇口音說：「我謝謝妳們長官了

呀!這麼關心我們」，當下我們知道老夫

妻雖然驚喜，卻不全然相信法務部保護

司司長會專程到他們家中，與他們共進

午餐。 

       活動當日，我們帶著一桌家常菜到

老夫妻家中準備，未進門已聞到陳媽

媽親自燉煮的燒酒雞香味，陳伯伯拿

了他珍藏的高粱酒，開心地表示午餐

許久沒這麼熱鬧了，他要和司長乾

杯！當朱司長和王執行長等人到，滿

心期待的老夫妻站在客廳表達歡迎，

握手致意時，話少的陳媽媽紅了眼

眶，自長子因被害事件離開這個家

庭，家裡的餐桌無形中也缺了一角，

而今飄洋過海來的嘉賓出現，對他們

來說不但是個大驚喜，也以最溫暖的

具體行動撫平他們的被害傷痛。 

        一如往常的用餐時間，陳家傳來

陣陣開朗笑聲，陳媽媽樸實話少，招

呼我們吃她燉煮的燒酒雞；重聽的陳

伯伯細數過往點滴，開心和大家話家

常，在這頓平凡的午餐中，與馨生人

沒有血緣關係的犯保團隊就像家人般

圍爐，餐桌上產生溫馨、鼓勵、感人

的互動， 這一餐，犯保團隊填滿的…

是馨生人心靈上的滿足。  

更生 

朱司長(左

二)等人與

陳伯 伯、

陳媽媽一

同吃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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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引用或節錄者請與我們連絡。對於內容有任何指教，請將您的寶貴意見以

電子郵件寄送至moj506@mail.moj.gov.tw。 

健康反毒你我他健康反毒你我他健康反毒你我他健康反毒你我他，，，，心靈環保你我做起心靈環保你我做起心靈環保你我做起心靈環保你我做起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署同仁參訪慈濟大愛感恩科技股份公司衛福部食藥署同仁參訪慈濟大愛感恩科技股份公司衛福部食藥署同仁參訪慈濟大愛感恩科技股份公司衛福部食藥署同仁參訪慈濟大愛感恩科技股份公司    

       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為推展反毒教育工作，結合

慈濟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利

用回收保特瓶材質與法務部102年四格

漫畫反毒議題得獎作品，設計製作反

毒教育書籤，並規劃廣發至全國社

區，學校，作為反毒宣導品。 

         而為了確認反毒圖樣設計情形，

並對我國環保產業有更進一步的瞭

解，4月23日由保護司黃怡君副司長率

同法務部、衛福部與教育部同仁前往

該公司參訪。參訪交流會上由大愛感

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鼎銘執行長介

紹該公司設立宗旨，該公司為臺灣第

1家環保社會公益企業，肩負推廣環

保人文的使命，而藉由資源再利用的

平台，整合並提升綠色產業，積極推

廣環保紡織品。李執行長強調該公司

秉持「大 愛眾生，感恩大 地」的精

神，從環保志工資源回收、到實業家

發揮專業良能的愛心接力、再回饋社

會，期盼成為拋磚引玉的先鋒，帶動

更多有心投入環保的實業與團體，善

盡社會企業責任。黃怡君副司長則分

享：『透過這一次簡短的環保教育課

程，瞭解到慈濟的環保站其實是解決

了許多的社會問題，除了資源回收，

解決垃圾問題；志工服務，解決老人

照護 的問題，更有許多想要改過 的

人，是透過環保站重新出發的，所以

環保站中除了是物質的回收再利用，

也是讓許多人 的 人 生 有 不 一 樣 的 意

涵。』而北區慈濟教聯會總幹事陳乃

裕師兄提到反毒書籤除了反毒宣導功

能外，會再加上簡單的靜思語，希望

讓學童們時時帶在身邊，若能發揮提

醒的功能，就 有受用無窮的教育 意

義。 

        透過這樣的參訪行程，讓參與者

瞭解到反毒跟環保其實是一致的，是

相互結合的，環保不僅照顧大乾坤，

也照顧人的小乾坤，人人用心照護大

地與心地，才能平安與地球共生息，

反毒強調心靈上的環保，心靈潔淨零

污染，才可以抵抗毒品的誘惑。期待

這一張結合靜思語的反毒書籤，能夠

如水滴般引起漣漪效應，在大眾心中

種下一顆善的種子，不只是生活環保

更能做到心靈上環保。  

政 策 宣 導 專 區政 策 宣 導 專 區政 策 宣 導 專 區政 策 宣 導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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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訊息快遞        司法保護訊息快遞        司法保護訊息快遞        司法保護訊息快遞        「「「「心手相連心手相連心手相連心手相連，，，，人權大步走人權大步走人權大步走人權大步走」」」」    

     法務部結合警察廣播電臺辦理「童．新．原」權益保障全民廣播創作大賞  

         為落實「人權生活化」，「人權

尊重」從己身做起，展現在日常生活

的行為表現上，共同維護兒童、新住

民、原住民等弱勢團體權益，法務部

特別結合警察廣播電臺合作辦理

【童‧新‧原】權益保障全民廣播宣

導創作大賞活動，廣邀各界踴躍參與

徵件，透過豐富、多元、活潑的宣導

內容，強化兒童、新住民、原住民權

益保障。 

        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許多族群共

同生活，共同攜手創造臺灣的繁榮景

象；而隨著新住民的加入，更豐富了

臺灣社會的多元性；然而不同種族、

文化，在彼此溝通上有所困難，甚至

發生摩擦，瞭解彼此差異，尊重多元

文化，保障弱勢權益，將是社會共同

課題。 

活動徵件期間自103年5月1日至同年6

月30日止，預計錄取前三名及佳作4

名，第 一名獎金高達新臺幣 2萬5千

元，有意參加者，可將廣播腳本及成

品帶之光碟格式寄(送)法務部保護司法

治宣教科(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235

號5樓)收，競賽規定詳情請上法務部

全球資訊網「新聞消息」專區查詢。  

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 「 「 「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相融相融相融相融，，，，結法一路行結法一路行結法一路行結法一路行    
2014201420142014「「「「結髮(法)一輩子結髮(法)一輩子結髮(法)一輩子結髮(法)一輩子」」」」法治教育漫畫徵件競賽開跑法治教育漫畫徵件競賽開跑法治教育漫畫徵件競賽開跑法治教育漫畫徵件競賽開跑    

為強化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對我

國法律的瞭解，避免誤觸法網或被害，

法務部結合四方報 (即世新大學附設台

灣立報社) 共同辦理「結髪(法)一輩子」

法治教育漫畫徵件競賽，以多數移民、

移工熟悉的母國語言，呈現其對我國法

律的認識，後續並以得獎者之人物側

寫，描述其來臺生活的故事，更是促進

國人對多元文化的尊重與瞭解。 

活動邁入第三年，主題設計涵蓋與

新住民與移工有關之反毒、反貪、反詐

騙、人口販運、家庭暴力法律宣導，以

及性別尊重、預防被害、法律扶助等議

題。而本年度為了擴大參與層面，特別

增列「學生組（國中、小學生）」，以

促進新二代對父母原生母國文化與我

國法律之認識，增進親子互動機會。 

       各組經評選為前三名與佳作者，

法務部提供獎金與獎狀。徵件期間自

103年5月1日至7月31日止，參賽作品

收件處為「臺北市中正區貴陽街一段

235號5樓」，收件人為「法務部保護

司法治宣教科」，並請於信封上註明

『結髪 (法 ) 一輩子法治教育漫畫投

稿』。競賽規定詳情請上法務部全球

資訊網「新聞消息」專區查詢，竭誠

歡迎社會各界廣為宣導，鼓勵周遭新

住民、移工朋友們踴躍參加。  

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司法保護訊息快遞                

犯保屏東分會與救國團合作犯保屏東分會與救國團合作犯保屏東分會與救國團合作犯保屏東分會與救國團合作，，，，開啟馨生人多元學習課程開啟馨生人多元學習課程開啟馨生人多元學習課程開啟馨生人多元學習課程    

        當犯罪被害事件發生同時，可能

也摧毀一個家庭的經濟支柱。為了照

顧家人未來的生活，多數被害人的配

偶，必須面臨重新投入就業市場的考

驗，擔起養家活口的責任；孩子們也

必需共同面對經濟困境，致使放棄一

些進修才藝的機會。 

        為了鼓勵馨生人進修，增加市場

競爭力；孩子們也能參加多元才藝課

程，不因此犧牲到其學習權益，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特於103年度

與救國團屏東縣團務指導委員會共同

合作「安薪就 業職訓、多元才藝課

輔」專案。馨生人只要憑本分會開立

之識別證，就可以享有救國團開辦課

程或職訓班學費優惠折扣；另外針對

家境較清寒之馨生人，還提供2名學費

全免之公益名額。救國團豐富的課程

內容，機構的溫馨照顧與關懷，讓馨

生人在學習之際，也感受到社會的處

處溫情。  



 

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    花蓮地檢署社會勞動人花蓮地檢署社會勞動人花蓮地檢署社會勞動人花蓮地檢署社會勞動人，，，，清明節協助公墓環境維護清明節協助公墓環境維護清明節協助公墓環境維護清明節協助公墓環境維護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佐理員陳沁儀     

       清明前夕花蓮地檢署安排社會勞

動人人力發交吉安鄉公所、鳳林鎮公

所及新城鄉公所協助公墓環境維護，

機關表示社勞人人力投入除了改善墓

園環境外，也便利返鄉追念祖宗之民

眾。 

        花蓮地檢署表示，此次活動投入

社勞人人力計266人次，共計勞務時數

1,741小時，其案件多以酒駕個案為

主，大多數社勞人有酗酒習慣，經花

蓮地檢署及機關嚴格要求下，大部分

社勞人均可秉持「勞務不喝酒，喝酒

不勞務」之基本習慣克制惡習。 

       參與此次活動的吳姓社勞人，因

家庭因素酒後上路，遭取締判決確定

公共危險執行社會勞動，該名社勞人表

示因情緒關係一時衝動而違法，本身並

無酗酒之習慣，面對判決只能勇於面

對。      

       由於吳姓社勞人在執行期間遵守機

關安排之勞務，其本身對於執行勞務秉

持自我要求及責任感，勞務態度深獲機

關認同，本刑勞務執行完畢後，吉安鄉

公所隨即聘他擔任維護公墓道路職務，

該名社勞人表示勇於面對所犯之錯，盡

一己之力回饋社會，其社會反饋之力是

讓他意想不到的，現在的他很珍惜機關

給予的工作。 

        易服社會勞動法案自98年9月1日施

行自今，與該署配合之執行機關均認可

社勞人人力，對於勇於付出回饋社會

之社勞人，執行機關會竭其所能給予

工作機會，「只要付出就一定會有收

穫」。  

司法保護小故事司法保護小故事司法保護小故事司法保護小故事----上帝關了我一扇窗上帝關了我一扇窗上帝關了我一扇窗上帝關了我一扇窗，，，，犯保為我開了一道門犯保為我開了一道門犯保為我開了一道門犯保為我開了一道門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碰！」民國 101年 3月 24 日，一

場車禍意外的發生，斷送了一位青年原

本前途無限的未來，車禍後呈現植物人

狀態的小林(以下均為化名)，時間就此

暫停。 

同年 12 月 10 日，小林的母親阿慧

(以下均為化名)親自到犯保屏東分會

詢問兒子車禍後續的相關處理程序以

及權益。她滿臉憔悴，拖著疲憊的身軀，

仍強打著精神仔細聆聽分會秘書說明。

看著阿慧的樣子，分會秘書不捨的關心

了她現在的狀態：阿慧在小林車禍後，

看著原本健健康康的兒子，頓時成了躺

在醫院一動也不動的植物人，心裡的痛

楚已經夠折磨，再加上對方不聞不問，

司法歷程的奔波等等，龐大的壓力席捲

而來，使得自己心力交瘁，也瀕臨崩潰

邊緣…。 

司法訴訟，並非短短三、五時日即

可結束，接踵而來的困難，考驗阿慧為

兒子爭取公道的決心。犯保屏東分會陪

伴阿慧度過每一個司法訴訟的流程，提

供相關法律資源，安撫阿慧煎熬的內

心。然而，小林熬不過與死神的搏鬥，

在 102 年 7月離開了人世，阿慧在一次

與犯保律師諮詢的過程中崩潰了，她的

聲嘶力竭、痛徹心扉，讓所有在場的人

無語，靜默的聽著她哭泣……。 

分會人員與律師擔心阿慧因此一

蹶不振，除了繼續協助其度過這漫長的

司法，更積極邀請阿慧參加分會舉辦的

各項活動，如【志氣】電影賞析活動、

小琉球踏青之旅、新春餐會等，藉此陪

著阿慧慢慢走出來，堅強面對未來的人

生。 

除此之外，適逢犯保屏東分會需要

會計助理，阿慧因為具備專業會計知

能，經過分會人員積極遊說，她開始到

分會協助會計業務。阿慧的勤快與細

心，獲得大家一致讚賞肯定，而透過與

他人的互動，阿慧的心漸漸開朗，臉上

的笑容也回來了。 

       現在的阿慧是一位美麗認真的女

性，她化悲憤為力量，幫助每一個需

要她幫忙的人。她在102年寫給分會人

員的聖誕卡上說：「上帝關了我一扇

窗，犯保為我開了一道門，非常感謝

在人生路途的暴風雨中，犯保為我們

擋風遮雨，成為我們的依靠；犯保陪

我 們走出 人 生谷底，重新面對 生

活」。這段話鼓勵了分會所有的人，

也讓我們看到了母親的偉大與韌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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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小教室法學小教室法學小教室法學小教室––––婚約不履行婚約不履行婚約不履行婚約不履行，，，，贈送財物可以要回嗎?贈送財物可以要回嗎?贈送財物可以要回嗎?贈送財物可以要回嗎?    

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葉雪鵬    

        幾天前有新聞報導：一位吳姓醫

師在民國一百年七月間，結識一位有

「房仲之花」美稱的葉姓女子，旋即深

陷情網，經過短短二個月的交往，就向

葉女求婚。隔年的三月訂婚，六月舉行

結婚典禮並宴請賓客。婚禮後沒有同

赴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即告同

居。同居期間，浮現雙方個性不合的因

素，經常吵吵鬧鬧，爭執不休，便未再

補辦結婚的戶籍登記。當年的十二月

間，葉女搬出同居處所，回到娘家居

住，雙方協議就此分手。吳男因為這段

不完整的婚姻，在交往過程與訂婚時

已經花費不少財物，包括訂婚時買給

葉女的名牌包包、卡帝亞手錶、Tiffany

鑽戒，加上旅費與生活費一共是新臺

幣一百七十七萬元餘元，還有最大咖

的一筆是他在婚前以葉女名義購買一

幢房屋，購屋款與貸款利息已經支出

八百萬元，兩筆款項合計支出九百七

十七萬多元。不甘損失，向臺北地院對

葉女提起民事訴訟，主張葉女悔婚，應

將這些由他付出的款項，如數返還。 

這件與婚姻有關的訴訟在法院民

事庭審理的時候，對造葉女到庭抗辯

稱：她沒有毀棄婚約，也沒有可以解

除婚約的理由存在。法院經過調查與

辯論後認為葉女已表明願意繼續履行

婚約，也沒有背棄婚約，又查無可以解

除婚約的其他事由，已經在日前作出

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新聞報導還特

別提到這只是第一審法院的判決，被

駁回的原告不服，還可以對判決提起

上訴，由上級審的法院再行審理。這裡

不對未確定的判決說三道四作評斷，

只聊聊引起爭議的「婚約」，在法律上

的意義，以及在什麼情形下，背棄婚約

的一方，要負起返還訂婚時贈與財物

與損害賠償的責任？ 

我國《民法》第九百七十二條規

定：「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

定。」法條中並沒有用文字闡明婚約的

意義，依親屬法學者的說法：婚約雖

然規定在民法的親屬編中，但並不會

因為婚約的訂立而改變婚約當事人的

身分。所以婚約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

結婚預約，凡是與結婚有關的事項，都

可以在婚約中加以約定，像結婚的日期

與地點、結婚的方式、聘禮的數字，婚

約的當事人都可以在婚約中取得共識。

有些結婚當事人為了怕麻煩，省略了訂

婚的儀式，手牽手直接完成結婚的方

式，也不會因為跳過訂婚的方式影響到

結婚的效力。既然採用了訂婚的方式訂

了婚約，當事人就得接受婚約的拘束，

如果違反了婚約，就得負起相關的損害

賠償責任。 

要使所訂婚約具有法律上效力，必

須合於民法規定的下列三個要件：第

一、婚約要由預備步上結婚禮堂的男女

雙方親自訂定。這是民法第九百七十二

條所明定，所以婚約不能委由他人代為

訂定。是一種不許代理的契約行為。婚

約的當事人如果分處二地，一位身在國

外，一位居住國內，無法面對面交換婚

約內容，而是利用電話或者是目前最夯

的電腦或者手機中的視訊通話功能，完

成婚約內容的整合後訂立婚約，是否符

合自行訂定婚約的法律上要件，還未見

司法實例對此有所討論，個人認為未來

有爭議發生時應該採取肯定的見解，才

能趕上Ｅ世代的潮流！第二、可以依自

己意思訂立婚約的當事人年齡，依民法

第九百七十三條規定，須男滿十七歲，

女滿十五歲。違反這種法律規定的婚約

效果，學者間見解不一，有人認為該是

一種得撤銷的法律行為，當事人或者他

們的法定代理人都可以出面撤銷；也

有人認為民法的年齡限制，是一種禁止

的規定，違反的話，依民法第七十一條

上段規定應屬無效。這種直截了當的說

法，較為可取。第三、「未成年人訂定

婚約，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這是

民法第九百七十四條的規定，立法理由

無非是這種年齡層的未成年人血氣不

足，思慮不周，容許他們輕率地訂立婚

約，極易發生始合終離的情事，不只是

訂婚的年輕人幸福被犧牲，社會公益也

會受到影響。因此民法明文規定他們的

法定代理人有同意權。法定代理人若不

表同意，應可比照民法第九百八十九條

所定未成年人未達法定年齡而結婚，法

定代理人得向法院請求撤銷結婚的規

定，向法院訴請撤銷未成年子女的訂婚。 

婚約訂定後，訂約的當事人不可以

用任何理由，撤回自己對婚約所提的「要

約」或者接受的「承諾」。遇到對方違反

婚約的時候，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五條規

定：也「不得請求強迫履行。」不過，婚

約當事人的一方，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

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一者，他方可以片

面解除與對方所訂的婚約，可以解除婚

約的情形有下列九種： 

一、婚約訂定後，再與他人訂定婚約

或結婚者。 

二、故違結婚期約者。 

三、生死不明已滿一年者。 

四、有重大不治之病者。 

五、有花柳病或其他惡疾者。 

六、婚約訂定後成為殘廢者。 

七、婚約訂定後與人通姦者。 

八、婚約訂定後受徒刑之宣告者。 

九、有其他重大事由者。 

       遇有這些情形解除婚約的時候，無

過失的一方，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七條規

定，可以向有過失的他方，請求賠償其因

此所受的損害，而且還可以提出精神慰

撫金的請求。 

婚約當事人的一方，如果沒有上面

列舉的九種事由而違反婚約者，對於他

方因此所受之損害，依第九百七十八條

規定，也應該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 

因訂定婚約而為財物的贈與，在婚

約有無效、解除或撤銷的情事時，當事人

之一方，可以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條之

一的規定，可以請求他方返還贈與物。 

贈與物的返還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

的時效，依同法第九百七十九條之二的

規定，都只有二年。逾期請求權即告消

滅，不能再行請求。  



 

 QQQQ：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
車影響致生交通事故車影響致生交通事故車影響致生交通事故車影響致生交通事故，，，，
為聲請與違規車主調為聲請與違規車主調為聲請與違規車主調為聲請與違規車主調
解解解解，，，，能否向處理之警察能否向處理之警察能否向處理之警察能否向處理之警察
機關或管轄之監理機關機關或管轄之監理機關機關或管轄之監理機關機關或管轄之監理機關
申請提供該違規停車車申請提供該違規停車車申請提供該違規停車車申請提供該違規停車車
主之住主之住主之住主之住((((居居居居))))所資料所資料所資料所資料？？？？        

AAAA ：：：：一、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

資法）第 16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

人資料之利用，應於執行法定職務

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

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例如：法律

明文規定、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

危害、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有關道

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向處理之警

察機關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資料乙

情，前經本部認為警察機關受理處

理交通事故而蒐集、處理雙方當事

人之個人資料，係為執行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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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之職務，且基於交

通事故處理之「警政」（代碼 167）特

定目的為之，而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

事人一方個人資料予他方作為交通

事故雙方當事人進行該事故後續之

損害賠償、和解、調解、鑑定及訴訟

等事宜，應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

屬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

符合個資法第 16條本文規定。如「違

規停車車主」經警察機關認定為交通

事故當事人之一方者，應有上開規定

之適用；如並非交通事故當事人之

一者，則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於符合

上開個資法 16 條但書規定之情形

時，始得 為個 人資 料之 利用。 

二、民眾向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申請

提供違規停車車主之住（居）所資料，

因該等資料為機關於職權範圍內所

取得，性質上屬於政府資訊，有政府

資訊公開法（下稱政資法）之適用（如

已歸檔，則優先適用檔案法）。民眾

得否向處理之警察機關或管轄之

監理機關申請提供違規停車車主

之資料，除應由警察機關或監理機

關審度具體情節是否符合個資法

第 16條規定外，尚應注意有無（檔

案法第 18條或）政資法第 18條第

1 項各款規定應不予提供之情形，

以為決定。（法務部 103年 2 月 19

日法律決字第 10303500700 號書

函」-本函全文可於本部全球資訊網

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查詢）(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個

人資料保護專區)  

詐騙新手法 
取 消 網 上 支 付 電 費 ， 惡 意 程 式 連 結 又 現 新 藉 口 

但不到一個小時後，竟接獲電信公司傳

來的小額付費簡訊通知，才驚覺受騙上

當，趕緊打電話向電信公司查證，損失金

額新臺幣(以下同)500元整。 

       除上開案例外，另外還有「快遞簽收

單」名義的詐騙簡訊。臺中的郭先生於 4

月初，看到電話費帳單有一筆 1,000元的

小額付費扣款，他回想起 3月中的時候曾

收到一封簡訊，內容為：「您的快遞簽收

通知單，http://goo.gl/1MN940 」他當時正

好有訂商品，以為是自己的包裹到了，就

直接按連結簽收，但點入發現連結畫面

是空白的，當下也沒有想太多，直到收到

電信帳單後，才知道自己受騙上當。 

根據統計，4月 1日至今已發生 56 件惡意

連結詐騙案件，財損金額估計為 13 萬

2,478元，其中因為「取消網上電費支付」

受騙為 16例、「快遞簽收單」為 40例。

警方呼籲，簡訊連結請切勿直接點選，務

       手機惡意程式連結詐騙出新

招！歹徒從去年開始，以不同理由傳

送含有惡意程式連結的簡訊，收件人

一旦點選或配合操作後，就開始安裝

應用程式，遭小額付費扣款。最近歹

徒又利用新的名目傳送簡訊，誘騙民

眾點選，請務必提高警覺。 

       臺北的何先生於 4月初接獲手機

簡訊，內容是：「您正在申請網上支

付 103年 3月電費共計480元，若非本

人操作，請查看電子憑證進行取消

http://goo.gl/W2CTBf」。何先生看到簡

訊後覺得莫名其妙，自己甚麼時候申

請了網上支付電費，於是依照指示點

選連結，進入網頁之後，上面只有「同

意交易」和「取消交易」兩個選項，

何先生也順理成章的點選取消交易。

必先行向相關單位查證。另外，沒有上架

於 google play應用市場（android 系統）

的手機應用程式未經安全審核，風險極

高，切勿下載使用，如誤觸下載則不要執

行並盡速移除。遇到任何與詐騙相關的

問題，請多加利用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

查證。  (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反詐騙宣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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